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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包林地非烧即毁 湖南一对夫
妻忙种树还要忙索赔

　　华夏新闻 -华夏早报讯
（灯塔新闻记者 吴鸣）承
包的林地被邻村村委会组
织村民造林时烧毁，法院判
赔经济损失 30 多万元。在
未赔付的情况下，法院受理
执行，查封了村委会名下的
林地。然而在查封期间，该
林地却被卖给他人建别墅。
林权明明属于自己的林地
被水厂施工时损毁，青苗赔
损款却被发包方村委会无
理“霸占”。湖南祁阳县的
谢爱平、杨桂英夫妻在承包
经营山林的路上可谓是一
波三折并不顺利。
　　近日，当地两个涉事
的村委会均称，关于谢爱
平承包的林地上林木损毁
款问题都已基本解决。县、
镇政府则表示，如对赔偿数
额有异议，可协商或走法律
途径。

林木被烧毁 法院判赔
30 余万

　　据谢爱平介绍，1995
年 3 月 2 日，他与祁阳县
大村甸镇立新村签订了《立
新村经济场承包合同》，承
包期限是 30 年。承包后，
谢爱平在自己承包的经济
场范围内种植了大量的果
树及生态林。
　　一直以来，谢爱平承
包的经济场在当地发展都
还顺利。事情在 2012 年 3
月 25 日发生了波折。据祁
阳县人民法院查明的事实，
当天上午祁阳县大村甸镇
氹桥村村支两委组织村民
去该村老桔园地造林，村民
在烧柴草时酿成火灾。当天
下午 1时许，火势迅速蔓
延到谢爱平承包的立新经
济场内，直到下午 5时许
才被扑灭。后经祁阳县森林
公安局调查认定本次火灾
起火原因应为氹桥村造林

烧草引起。该局还于 2013
年 12 月 6 日委托金洞管理
区林业局对此次火灾给谢
立平承包的经济场造成的
直接经济损失进行了鉴定，
结论为经济林和用材林两
项损失合计为 308918 元。
　　据此，祁阳县人民法院
于 2015 年 12 月 3日作出判
决，判处大村甸镇氹桥村在
判决生效 30 日内赔偿谢爱
平因本次火灾遭受的直接
经济损失 308918 元。

判而未赔 法院查封
四块林地

　　谢爱平告诉华夏早报 -
灯塔新闻，判决生效后，大
村甸镇氹桥村委会并没有
按照判决如期赔付他的经
济损失。2016年 2月 3日，
祁阳县法院受理了谢爱平
的执行申请，“受理的时候
法官讲该村账上有 20 多万
元，但是执行局在执行调查
时，该村账面上仅有 190 多
元，明显是将资金转移了。”
　　据谢爱平介绍，执行局
在追查这笔资金时，氹桥
村委会推说该笔款项是“移
民款”，是给老百姓的，不
能动。但该村老百姓却反映
没有得到一分钱。谢爱平
表示，这笔款能不能冻结，
法院自有分寸，如果村委会
心里“没鬼”根本不用转移。
　　一直拖到 2017 年 2 月
28 日前，谢爱平称，在他
的强烈要求下，祁阳县法院
执行局才查封了氹桥村委
会的四块林地及林木，面积
共有 68 亩多（其中有退耕
还林地）。2017 年 2 月 28
日，祁阳县人民法院（2016）
湘 1121 执 93 号执行裁定书
证实了位于了氹桥村内包
括梨子园、桃子坪、泻岭
等四块土地上的林木被依
法查封，查封期限为二年。

查封期间不得有转移、买卖
和处分查封财产的行为。

林地查封期间 被卖
出去建别墅

　　氹桥村委会的四块林
地被查封后，2017 年 4 月
13 日，谢爱平听该村村民
反映，就在前一天，被查封
的四块林地上其中一块上
有人在建别墅，另一块林地
上有人在用油锯砍树。
　　华夏早报 -灯塔新闻在
谢爱平提供的现场照片看
到，在一块林地上有几栋房
子已经建到一层，有的建到
了两层，楼房的外面还搭了
一些脚手架；在另外一块地
上，被锯掉的林木被码成堆
儿堆在路边或林地里，还有
装满林木的车辆在行驶中。
　　谢爱平向华夏早报 -灯
塔新闻介绍，建别墅的那块
地叫梨子园，面积 20.9 亩，
位于湘江岸边，属退耕还林
地，又是生态公益林，也是
被县法院执行局查封的地
块之一。
　　得知有人在此地块上
别墅后，谢爱平立即向祁阳
县政法委、县法院、执行局、
县林业局、县国土局等部门
领导反映了情况。法院执
行局当即找来该村负责人
了解情况，得知该林地已
售出，并办好了建房手续。
但林业局登记在册是生态
公益林没动，也未出示任何
改动手续证明。而在规划、
国土部门报办的手续，名义
上是该村年长的特殊村民，
实际建房的是一些老板和
公职人员，并非本村人。
　　谢爱平称，法院执行
局受理时间在 2016 年 2 月
3 日，如果清查村委会那两
年的往来账目，他们应该知
道该林地买卖及资金往来
情况。“而且法院的执行裁

定书上也规定了在查封期
间，被执行人是不得买卖和
处分查封财产的，为什么
他们可以买卖林地建别墅，
还可以砍树去卖？为什么
发现这些情况后，相关部门
不制止不处理？”

多部门核查毁林属实 
追责却无结果

　　谢爱平表示，当时经
村民举报到县各职能部门，
且各相关职能部门都及时
派人到现场进行核定，情况
属实。由当时的县政法委刘
建能书记作了处理，督促县
法院执行局将火灾赔偿款
执行到位，要求各职能部门
追查各有关责任者。但后来
追究之事没有了下文。
　　据谢爱平反映，生态公
益林变动，审批权限在省一
级政府，无省级林业主管部
门批复的合法手续，毁生态
公益林刑事立案标准是 5亩
以上，其他林地为 10 亩以
上。为什么有关部门不对毁
林者采取措施？同时，国土
规划部门在办建房手续时，
没有调查一户一宅的基本
情况，图纸和面积是如何
核定的？是不是背离原则，
违章操作？
　　另外他还质疑：冒用该
村特殊村民的名义办理手
续，是村干部不知情还是村
干部代办的？在国家明文
规定禁止的生态公益林上
建房，实属不正当的黑市
交易。虽然能忽悠老百姓，
息事宁人，但党纪国法能容
吗？而在这中间个别当权
者是不是存在着违法乱纪、
以权谋私的行为？
　　据谢爱平反映，像这样
典型的毁林案，广大村民都
清楚，反映到各职能部门，
也都到现场进行核定情况
属实，“但最后只有县法院

执行局将判定的赔偿款给我执行到位
了，而对于违法毁林的责任人却没有
追究，林业法规的威力没有得到应有
的彰显和宣传，对于今后的毁林案只
能是推波助澜、助纣为虐。”
　　据了解，仅今年以来，祁阳又发
生了多起恶性毁林案件，像八宝镇大
坪村的马家皂，毁林 26 亩多；大村
甸镇的氹桥村在白泥塘地段被毁林 15
亩多等等。谢爱平说，为什么祁阳现
在毁林案频发，毁林者肆无忌惮？原
因就是毁林的责任者没有得到应有的
追究。

毁林赔偿款刚到手 林地再次
被毁

　　承包的林木被烧毁 6年后，经过
数次周折，谢爱平终于才在 2018 年
左右将赔偿款拿到手。
　　未曾想与氹桥村委会的事刚消
停，与立新村纠纷又起。据谢爱平介
绍，由于大村甸水厂工程建在其承包
的立新经济场内，涉及到青苗赔损款
等问题，立新村委会以其是土地所有
权人为由，主张林木所有权是村里的，
结果导致工程所毁青苗赔损款全部被
打入立新村账户，归立新村所有。
　　对此，谢爱平和杨桂英多次向立
新村委会、大村甸镇政府和祁阳县表
达青苗赔损款应该属于他们的诉求。
2019 年 11 月 30 日，祁阳县组织联席
调处会后，祁阳县和大村甸镇有关领
导却同意村里意见，要废除谢爱平林
权证的法律效力，建议其与立新村协
调或起诉。
　　“1995 年我承包立新村经济场
150 多亩荒山种果树，至今已有二十
多年，合同中约定林权明确，2011 年
又核发了林权证，林权证所记载范围
内林木所有权是承包者的合法权益，
受法律保护。”谢爱平告诉华夏早报-
灯塔新闻，直到 2019 年年底，大村
甸水厂已通水营运，他的青苗赔损款
都还没到位，反倒全部付给无权领取
的立新村。为此，他的爱人杨桂英曾
于去年 12 月 18 日实名对镇县相关领
导进行了投诉。

镇里做通村委工作 青苗赔损
款全归承包者

　　华夏早报 -灯塔新闻联系祁阳县
林业局、国土局有关负责人了解林地
买卖、建房报建审批等情况，未得到
回应。联系时任祁阳县政法委书记刘
建能等相关负责人也未得到回应。
　　大村甸镇氹桥村支部书记周小冬
称，村里与谢爱平的事已经“扯清楚
了”，赔偿款也已于 2018 年的时候
赔付给他。至于有人在村里林地上砍
树建房的事，他表示建房的是本村的
人，是原先出去后又迁回来的，一共
有四户人家，“建房手续都办好的”。
　　立新村村主任蒋宜寿也回复华夏
早报 -灯塔新闻称，当时村委会认为
林地的所有权是属于村里全体村民
的，再加上村里以前也育种了一些果
苗，所以关于大村甸水厂工程损毁的
青苗赔损款，应该由立新村和承包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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